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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99          证券简称：晨光文具        公告编号：2015-010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

符合募集资金到帐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5 号文《关于核准上海

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

意，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3.1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8,900 万元，扣除相关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73,786 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0076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本公司将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

轻重缓急投资于以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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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额 

1 
书写工具制造及技术、材料

研发基地建设项目 

73,391.01 36,486.00 

2 
营销网络扩

充及升级项

目 

加盟店营销

网络扩充 

30,000.00 14,941.94 

3 

样板店及 4S

店营销网络

升级 

8,750.00 4,358.06 

4 补充流动资金 36,000.00 18,000.00 

 合计 148,141.01 73,786.00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使用自筹资金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预先投入，截至2015年1月20日止，本公司拟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计人民币40,774.83万元，

具体运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配套 

资金投资额 

截至 2015 年 1 月 20 日止拟以募集

资金置换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1 书写工具制造及技术、材料研

发基地建设项目 

36,486.00 31,124.21 

2 
营销网络

扩充及升

级项目 

加盟店营销网络

扩充 

14,941.94 5,353.56 

样板店及 4S 店营

销网络升级 

4,358.06 4,297.06 

 合计 55,786.00 40,774.83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

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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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40,774.83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专项意见说明 

1、会计师鉴证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具体情况进行了鉴证，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111315号《关于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情况鉴证报告》，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修订）》

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履行了相

应的审批及决策程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有利于提高资

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本次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

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监事会意见 

2015年3月27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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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章制度的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认为： 

    （1）本次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同意的意见，并由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

规定要求。 

    （2）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事项，未违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相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保荐机构同意晨光文具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40,774.83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

自筹资金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5、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31日 


